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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亮：不让健康体检流于形式，体检项目要与时俱进切实有用

出台优惠政策 提振体检“内需”消费

年度体检存三大问题

汤亮告诉记者， 人们对年

度体检的诟病， 主要是抱怨体

检的漫不经心， 与医院看病相

比， 即使使用相同的检测仪

器， 往往也发现不了疾病的征

兆。 “在现实生活中， 我就遇

到过这样一个实例： 某人体检

时， 肺部没查出什么异常， 但

是两周后因咳嗽去医院看病

时， 使用同样的医学仪器检

查， 竟被医生诊断出肺癌早

期。” 汤亮表示， 这样的事例

不少， 让人扼腕不已， 也让人

痛感年度体检存在的种种弊端

必须要正视了。

在汤亮看来， 目前年度体

检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个。 首

先， 年度体检的检查项目， 多

年来一成不变， 一些检查项目

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如量身

高、 称体重等。 “量血压、 心

电图这类检查， 偶然性地做一

次， 也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五

官科检查用肉眼看看、 外科检

查用双手轻轻按按等， 就算是

体内有异常， 如果仅凭浮光掠

影的检查就能发现什么， 体检

者几乎就是大病患者了。”汤亮

认为， 认真做筛选性的医学检

查，还得靠先进精密的仪器。

其次， 现在各家医疗机

构， 哪怕是三甲医院， 都把体

检作为一项盈利业务。 但是由

于各体检机构的高素质专业人

员本身就不足， 体检医生大多

不是真正有临床经验的医生，

很多是退休返聘的一般医务人

员。 “虽然不能说这些医生不

具备医学检查的基本能力， 但

是临床判断的经验和眼光是不

足的。” 汤亮指出。

第三， 医疗机构出具的体

检报告， 对体检者来说是一份

很重要的健康资料， 照理应该

自己建档保存， 以备后用。 但

是， 由于这些体检报告普遍缺

乏对各项体检指标的专业分

析， 综合性医学建议也过于简

单， 使其大多不具备医学意义

的参考价值。 这也是许多体检

者没有养成建立个人体检档案

习惯的主要原因之一。

进一步完善年度体检

对此， 汤亮建议， 国家卫

健委应通过科普宣传等手段，

积极要求全民重视年度体检，

倡导“有病早发现、 早治疗、

早痊愈” 的正确理念。 既要支

持更多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重

视组织员工的年度体检， 也要

鼓励个人自费进行年度体检。

他建议国家或地方政府出台专

项的优惠政策， 全面提振以年

度体检为主题的“内需”消费。

同时， 国家卫健委可以组

织医学专家重新制定全国统一的

年度体检表格， 现有的体检项目

要有增有减， 体检项目要与时俱

进， 切实有用。 同时要针对不同

年龄段的人群， 增加必要的专项

体检项目。 对地方病和职业病高

发地区， 要有针对性地增加普查

项目。

汤亮建议国家卫健委增补完

善体检项目的收费标准。 特别是

对人体关键部位的恶性疾病， 要

提高医学筛选的标准。 对患有慢

性疾病的体检者， 如本人事先提

出申请， 体检机构应当允许增加

自费的检查项目。

除此之外， 对各家医院附设

的体检部门以及民营的体检机

构， 各地卫健委要定期稽查体检

医务人员的专业资质。 要鼓励体

检机构提高撰写体检报告的专业

水平， 针对不同情况的体检者，

给出有质量的医学建议。 同时，

要倡导体检者自建年度体检的健

康档案， 鼓励社区医疗机构协助

老年人建立电子健康档案。

年度体检是监控和管理自身健康指标的一个切实措施， 人民群众对年度体检也越来越重视。 确实有不少人

通过体检， 发现了健康隐患和疾病先兆， 及早进行对症治疗， 消除了隐患， 避免了疾病加重。 无论对个人还是

家庭来说， 这都是一件幸事， 也是健康中国建设的可喜进步。 但是年度体检也存在着不少弊端， 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奥盛集团董事长汤亮指出， 沿袭多年的体检项目不变， 缺乏与时俱进的完善进步， 一些体

检机构也只是着眼于盈利， 不考虑体检的实际效果， 致使不少年度体检流于形式的“走过场”。 他为此提出了代

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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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陈颖婷

全国人大代表汤亮

  鉴定标准不一致

“同案不同鉴”，建议明

确监管权，建立专家库

根据现行规定， 目前仅有

从事法医类鉴定、 物证类鉴

定、 声像资料鉴定和环境损害

的 4 类鉴定机构由司法行政部

门统一登记管理， 其他鉴定事

项不属于司法行政部门统一登

记管理范围。

“建设工程类则是由人民

法院管理， 采用申请进入方

式， 具备相应资质的机构均可

申请进入人民法院鉴定机构名

册。” 委员们表示， 这就造成

进入人民法院名册的从事建设

工程类司法鉴定的鉴定机构不

需要取得《司法鉴定许可证》，

无法建立统一的司法鉴定国家

认证、 认可、 准入、 争议解决

等制度， 鉴定程序、 执业纪

律、 道德规范、 操作规则也难

统一。

委员们还发现， 由于缺乏

统一的建设工程鉴定技术标

准， 加上工程造价确定的复杂

性等原因， 现实中经常发生鉴

定随意性大、 重复鉴定或鉴定

依据不充分、 鉴定意见不全面

等问题。 “同一案件因适用不

同标准而出现不同鉴定结

论。”

对此， 委员们建议， 将

全国司法鉴定业务的监督管

理权统一赋予司法部。 由司

法部根据诉讼需要确定司法

鉴定业务的范围； 并对鉴定

人、 鉴定机构颁发证书、 统

一登记管理。

同时， 建议对工程类造价

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资质严格

要求， 加强审核监督。 “可以

建立各级各类司法鉴定专家

库， 在审查入库专家资质的同

时， 增加对人员职业道德的审

查。” 提案中称， “对于在司

法鉴定过程中出现违法造假行

为的机构或人员， 在按照相应

法规追究责任之外， 要予以终

身不得进入司法鉴定机构名册

或人员名单的惩罚措施。”

发生虚假鉴定后

救济途径不足，建议探

索开展“平行鉴定”

此外， 因工程类鉴定专业

性较强， 鉴定机构或人员一旦

越权， 就意味着弱化了法院的

司法审判权力和公信力。 同

时， 工程类司法鉴定大多出现

在民事诉讼领域， 鉴定的结论

往往与诉讼案件所涉及的资金数

额直接相关， 个别鉴定机构和相

关人员一旦在利益驱动下出具虚

假鉴定结果， 将极大地损害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 影响司法公正。

“而目前的鉴定规则、 规范

以及司法解释， 对于鉴定事故的

处理， 都只有针对鉴定机构或鉴

定人的行政处罚和部分刑事处

罚。 当事人发现鉴定机构或鉴定

人违法的证据， 往往都比较滞

后， 很少能够在鉴定过程中就能

举证。” 对此， 委员们建议， 对

于标的较大争议较多的案件， 由

法院同时委托两家鉴定机构开展

“平行鉴定”。 “两家鉴定意见比

较接近的， 说明鉴定意见专业

性、 客观性较强； 如鉴定意见相

差较大， 组织当事人与两家机构

的鉴定人员当面核对， 以查明原

因。” 委员们表示， 通过“平行

鉴定”， 可以强化鉴定机构、 人

员之间互相监督， 提高鉴定准确

度和透明度。

缺乏统一标准致鉴定随意性大、鉴定依据不充分等问题，缺乏有效监管

委员建议：完善工程类司法鉴定制度建设，明确监管权

□ 记者 胡蝶飞

“近年来， 因司法鉴定导致的诉讼争议时有发生， 尤其是涉及民事案件的工程造价类

案件的司法鉴定， 因缺乏相应规范机制， 存在道德甚至法律的双重风险。” 作为审判、 执

行工作的重要环节， 如何完善司法鉴定制度， 更好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 全国政协委员、 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陈昶和全国政协委员、 上海

新纪元教育集团董事长陈伟志联名递交提案， 建议明确全国司法鉴定业务的监督管理权，

完善工程类司法鉴定制度建设。


